
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

《贵州省“智慧工地”建设分级及

设备安装指导标准(试行 1.0)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、特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贵安新区

城乡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

革发展的意见》(中发〔2016〕32 号)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

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》(国办发〔2017〕19 号)、《国务院

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22〕2 号） 等重要精神，大力推进“智慧工地”建设，以

大数据智能化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、提质增效，进一步促进我省

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，我厅组织研究制定了《贵州省“智慧工地”

建设分级及设备安装指导标准(试行 1.0)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

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2 年 11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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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“智慧工地”建设分级及设备安装

指导标准 （试行 1.0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

革发展的意见》(中发〔2016〕32 号)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

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》(国办发〔2017〕19 号)、《国务院

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

的通知》(安委〔2020〕3 号)等重要精神，进一步做好贵州省建

筑业智慧管理服务信息平台省、市(州)、县(区)三级统一建设工作，

结合我省实际，特制定本指导标准。

一、智慧工地建设分级标准

（一）一星级“智慧工地”：应具备视频监管、危大工程监

管、关键岗位管理、劳务实名制管理、环境监管、塔吊安全监管

6 项元素。

（二）二星级“智慧工地”：应具备视频监管、危大工程监

管、关键岗位管理、劳务实名制管理、环境监管、自动喷淋、升

降机监管、塔吊安全监管 8 项元素。

（三）三星级“智慧工地”：在应用视频监管、危大工程监

管、关键岗位管理、劳务实名制管理、环境监管、自动喷淋、升

降机监管、塔吊监管、深基坑施工管理、高边坡支护施工管理、

地下暗挖施工管理 11 项元素的基础上，至少再增加 3 项智慧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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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应用项，如：智能临边防护、卸料平台监管、智能标准养护室、

运输车辆管理、AI 智能识别技术、智能广播、水电监测系统、

人员定位系统、智能物料管理、智能爬架监控、智能实测实量、

安全质量巡检、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监测、BIM 应用、5G 健康亭、

螺帽预警、钢丝绳监测、顶升智能报警系统等新技术。

（四）以上三个星级分级内容元素，项目不涉及的允许缺项。

二、项目建设要求

（一）一星级“智慧工地”建设规模：工程造价 400 万且施

工期限 6 个月以上的房屋建筑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；

（二）二星级“智慧工地”建设规模：建筑面积 2 万㎡及以

上的房屋建筑工程，造价 3 千万及以上的房屋建筑、市政基础设

施工程。

（三）三星级“智慧工地”建设规模：建筑面积 15 万㎡及

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，造价 2 亿及以上的房屋建筑、市政基础设

施工程。

施工单位应编制智慧工地建设专项方案，专项方案建设内容

应符合智慧工地建设分级标准要求。

三、“智慧工地”设备安装及功能要求

（一）视频监管

1．音视频信息在线观看。能够提供单窗口或多窗口观看，

具备选择视频安装点位观看功能。

2．监控视频录像。采用物理分辨率不低于 1920×1080 高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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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像，录像模式为 24 小时全天候进行监控；录像视频数据一个

月后采用循环覆盖模式。视频监控系统的录像时间须与北京时间

一致，以增强视频数据的可追溯性。

3．摄像头。全景视频摄像头宜采用不低于 400W 像素、180

度广角摄像智能球机；其他视频摄像头宜采用 200W 像素以上智

能枪机。摄像枪机和球机均应支持红外摄像，摄像枪机监控距离

不能低于 30 米，一体化球机监控距离不能低于 500 米，球机设

备 要 求 支 持 云 台 控 制 ， 所 选 用 摄 像 头 均 支 持 国 标

GB/T28181-2016 要求。

4．数据传输：视频监控设备能够单独组网进行传输，前端

摄像机点位至后端监控录像机距离超过 100 米的监控信号一律

采用无线传输（若现场无土方开挖及回填等作业的项目，可使用

超 5 类网线作为信号传输线缆）。

5．命名规则：应将视频监控系统中对应视频摄像头名称进

行命名，命名规则为：地域+施工单位+项目名称+监测区域+编

号（不超过 3 位数）+备注，现场安装的摄像头是球机的，除遵

循上述命名规则外，还需备注“球机”。

6．安装位置要求。

（1）办公区、生活区：安装摄像枪机，要求能看清进出主

要办公区域人员的情况；生活区人员活动区域的卫生、消防设施

的配置情况等。

（2）施工区大门出入口：视频监控点采用高清网络摄像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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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，监控范围为出入口两侧 30 米以内道路，要求安装的摄像枪

机看清整个出入口全景。

（3）施工作业区域：采用高清网络一体化摄像球机，摄像

球机应安装在施工作业面区域的至高点（如塔吊或邻近建筑物的

顶部），必须确保能够全面覆盖施工作业区域，能看清作施工作

业人员活动的情况。

（4）项目危大施工区域应安装高清网络摄像枪机，要求能

看清整个危大施工区域的全貌变化。

（5）主要材料加工区域及主要材料堆放区域，需采用高清

网络摄像枪机或摄像球机，要求能看清该加工或储存区域人员活

动情况和消防设施的配置情况。

（二）危大工程监管

施工单位要按照《关于启用贵州省建筑业智慧管理服务信息

平台危大工程模块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将项目危大工程清单、

实施方案、专家论证签字意见、实施过程履职记录、危大工程验

收等信息上传至智慧建管平台。

（三）关键岗位管理

1．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。建设、施工、监理企业关键岗

位人员应到岗履职。

2．关键岗位人员范围

（1）建设单位：项目负责人。

（2）施工单位：项目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质量负责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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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

（3）监理单位：总监理工程师、专业监理工程师、安全专

业监理工程师、监理员。

3．关键岗位人员考勤管理：应记录人员进出场时间、进出

场打卡图片。

（四）劳务实名制管理

1．人员信息采集管理。应具备人员身份证信息采集功能和

人脸信息采集功能。其中，关键岗位人员信息应建立标签，人员

信息应与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要求一致。

2．考勤管理。人员考勤管理应记录人员进出场时间、进出

场打卡图片，具备统计功能。

3．门禁管理。在施工现场主要人员出入口应设置门禁设备

并与实名制管理系统联通，门禁设备应具备人脸识别功能，对建

筑工人和关键岗位人员进出场进行人脸考勤。

4．数据传输内容应包括：分账拨付、工资专用账户管理、

劳动合同订立、农民工实名考勤、工资银行代发、工资保证金储

存、维权告示。

（五）环境监管

1．信息采集。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设

置扬尘噪声监测设备及其配套监控软件，实时采集现场 PM2.5、

PM10、噪声等相关环境数据并进行预警。

2．安装要求。施工现场应设置扬尘噪声监测设备，实时监



— 7 —

测 PM2.5、PM10、噪声等相关环境数据，监控设备应设置在项目

施工现场的扬尘、噪音易发区域，其颗粒物采样口高度应设在距

地面 3.5m±0.5m，四周应无遮挡。

3．技术要求。设备应能在室外环境可靠工作，具备自动校

准功能，能够连续自动准确监测扬尘、噪音等环境数据，具备实

时显示功能。

（六）自动喷淋

1．应用介绍

自动喷淋控制系统，应设置接收模块，可通过远程指令实现

喷淋系统的开启、关闭功能。

2．安装要求

喷淋系统需安装在施工现场有可能出现扬尘的地方，自动喷

淋控制系统需与雾炮喷淋、围挡喷淋等各种喷淋设备联动，以达

到自动控制喷淋设备起停的目的。

3．技术要求

自动喷淋控制系统需实现远距离、实时控制喷淋设备，并实

现不同品牌之间的联动。当 PM2.5、PM10 等监测数据超过阈值

时，能够实现自动开启喷淋装置，对现场进行扬尘治理；当 PM

浓度下降到标准值以下，喷淋设备自动关闭。

（七）升降机监管

1．应用介绍。是指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

场施工升降机内安装安全监控设备，并利用其配套监控软件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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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驾驶员身份识别、升降机运行状态实时监控、预警，同时，将

运行状态关键数据实时传送至智慧建管平台的智能化管控措施。

2．技术要求。应具有对施工升降机的载重量、提升速度、

提升高度等进行实时监视和数据存储的功能，安全监控设备应能

以图形、图表或文字的方式，显示施工升降机当前主要工作参数

及与施工升降机额定能力比对信息，当单项工作参数超标时，设

备能进行声光报警。

（八）塔吊安全监管

1．应用介绍。是指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

场塔式起重机内安装安全监控设备，并利用其配套监控软件，实

现驾驶员身份识别、塔式起重机运行状态实时监控、预警，同时，

将运行状态关键数据实时传送至智慧建管平台的智能化管控功

能。

2．技术要求。应具有对塔式起重机的起重量、起重力矩、

起升高度、幅度、回转角度、运行行程信息等进行实时监视和数

据存储的功能，吊钩可视化功能，安全监控设备应能以图形、图

表或文字的方式，显示塔式起重机当前主要工作参数及与塔式起

重机额定能力比对信息，当任何一项工作参数超标时，设备能进

行声光报警。

（九）其他智慧工地应用项

1．深基坑施工管理：安装设备要求宜参照“GB 50497-2019

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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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高边坡支护施工管理：安装设备要求宜参照“GB

50330-2020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”。

3．地下暗挖施工管理：安装设备要求宜参照“YS/T

5229-2019 岩土工程监测规范”等。

4．其他智慧工地应用根据具体安装设备要求及技术标准规

范安装。

四、数据传输要求

（一）智慧工地网络数据传输应采用专用传输链路。一星级

智慧工地专用传输链路传输速率不宜低于 20Mbps，二星级智慧

工地专用传输链路传输速率不宜低于 50Mbps，三星级智慧工地

专用传输链路传输速率不宜低于 100Mbps。

（二）项目配置的智慧工地信息化设备应满足政府智慧建管

平台数据采集要求，政府智慧建管平台应能调取监管所需要的信

息。

（三）项目配置的智慧工地信息化设备应具备向企业级智慧

工地平台实时上传的能力。

（四）项目智慧工地必要数据（例如劳务实名制等相关信息）

保留时限应自项目开工之日起始，截止到竣工之日。

主编单位：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参编单位：贵州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协会、中国建设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、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建五局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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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有限公司、贵州航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、中建三局第一建设

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贵阳分公司、贵州品茗科技有限公司、广联达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、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贵州分公司、贵州移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。

参编人员：李泽晖、周平忠、江一舟、蒲名品、杨 勇、刘

喆、黄德堂、李雪鹏、田 东、吴炫桦、冷 鹏、石福州、李馨

煜、李 政、章枝源、周 杨、冉 昊、陈 伟、闵祥利、蒙起

航、赵彦鹏、胡哲铭、彭世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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